






【附件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二】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件三】113 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附件四】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 

 
 

 

 

 

 

 

 

 

 

 

 

 

 

 

 

 

 

 

 

 

 



【附件五】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

產品製造業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

材製造業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

造及複製業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

程業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批發業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

產品製造業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

材製造業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

造及複製業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

程業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批發業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 

配合營運需要

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三為員工酬勞

（本項員工酬勞數額之百分之

五十應為基層員工分配酬

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

撥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

勞。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

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本公司分配員工酬勞得以股票

或現金為之，分派之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且應由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本公司依公司法

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本公司發行新股

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

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

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三為員工酬勞，

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

派發放；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

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

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本公司分配員工酬勞得以股票

或現金為之，分派之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且應由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本公司依公司法

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本公司發行新股

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

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授權

董事會訂定之。 

配合金管會 113

年 11月 8日發

布之金管證發

字第

1130385442 號

令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 

本公司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六年四月二十日 

本公司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十六日 

本公司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三日 

本公司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年五月十三日 
本公司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十日 

本公司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

一四年五月七日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十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一年四

月十五日。 

本公司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六年四月二十日 

本公司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

四年六月十六日 

本公司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

五年六月三日 

本公司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

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本公司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年五月十三日 
本公司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十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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